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文件
涪财政发〔2022〕956号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关于下达2022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资金预算的通知
涪陵高新区管委会：
根据区领导的批示和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建〔2022〕144号）精神，现下达你单位2022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500万元，专项用于支持你委组织实施的重庆三峡库区腹兴地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见附件1）。项该目总投资涉及自筹资金，请务必按投资计划落实自筹部分。
请你单位严格按照区规资局下达的建设内容及规模实施项目建设，请务必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管理，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和项目建设工作取得实效，并将经区规资局审核同意的绩效目标表于10月28日前报我局。

请你单位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1〕100号）等有关规定及相关财经制度，加强资金监管和预算执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严禁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挪用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请你单位抓紧组织项目实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区规资局将会同我局就项目实施进度，适时调整有关资金安排。

    附件：1. 2022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表

      2. 绩效目标表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2022年10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涪陵区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表

	序号
	责任单位
	具体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奖补

资金预算

（万元）
	备注

	1
	涪陵高新区管委会
	涪陵区涞滩河水环境生态修复
	500
	


附件2
绩效目标表（待确认）
	单位信息：
	
	预算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主管部门：
	
	项目经办人：
	
	
	项目总额：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其中:   财政资金：
	　
	万元

	　
	
	
	
	
	
	　
	
	
	
	　

	年度目标：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抄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10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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